峨眉山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以下简称“调节金”）的征收和管理使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41号）、《峨眉山市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具体推进方案》和《峨眉山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调节金，是指按照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目标，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再转让环节，对土地增值收益收取的资金。
第三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是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入扣除取得成本后的净收益，以及再转让收入扣除取得成本后的净收益。

土地取得成本包括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建筑物补偿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土地开发费、以及统筹管理等费用。其中土地开发费包括策划、测绘、规划、方案、评估、推广等土地入市前期费用，以及场地平整费用、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等建设费用。

无法核定入市或再转让土地取得成本的，根据土地征收或土地收储的区域平均成本情况，确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平均成本。

第二章  征收主体
第四条  调节金的征收主体为峨眉山市人民政府，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核定费源信息并推送给市税务局，委托市税务局负责征收，市财政局负责监督管理。
第五条  调节金原则上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方、出租方、作价出资（入股）方及再转让方缴纳。

第三章  征收范围
第六条  峨眉山市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出租、作价出资（入股）等方式取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以及入市后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以出售、交换、赠与、出租、作价出资（入股）或其他视同转让等方式取得再转让收益时，都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调节金。
第四章  征缴管理
第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作价出资（入股）的，按以下办法缴纳调节金。

（一）土地属于商服用地。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公开方式入市的，按照土地增值收益的30%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采取协议方式入市的，按照土地增值收益的35%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二）土地属于工业及其他类型用地。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公开方式入市的，按照土地增值收益的20%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采取协议方式入市的，按照土地增值收益的25%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以出租和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入市的，在取得租金、股息、红利收入时，按照收入的40%一次性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以非货币交易方式交换的，以评估价值差价补偿款作为转让收入，并按照40%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第八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再交易的，应根据土地增值收益、差价补偿数额按规定比例缴纳调节金。增值收益是指再转让收入扣除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出让价款（多次转让的按最近一次缴纳调节金对应的出让价款）后的余额。入市后再交易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转让方按以下方法缴纳调节金。
（一）以出售方式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销售价款为再转让收入，按增值收益分级累进缴纳调节金。增值收益在50%（含50%）以内部分按30%缴纳；增值收益在50%—100%（含100%）部分按40%缴纳；增值收益在100%以上部分按50%缴纳。
（二）以出租或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再转让的，总租金、成交总价款为再转让收入，视同出售方式缴纳调节金。
（三）以交换方式再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被转让土地与交换土地或房产的评估价差额与合同约定差价补偿款中较大者为再转让收入，由收取差价补偿方按补偿价款的40%缴纳调节金。
（四）以抵债、司法裁定等视同转让方式再转让的，评估价或合同协议价中较高者为再转让收入，视同出售方式缴纳调节金。
（五）对无偿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养义务人，以及通过境内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国家机关赠与国内教育、民政等公益福利事业的，暂不征收调节金。其他赠与行为以评估价为再转让收入，视同出售方式缴纳调节金。
第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再转让环节，发生出让、转让（包括出售、赠与、互换）和作价出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权属的，土地受让方应依法缴纳契税。
第五章  征收和使用
第十条  调节金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规定，市税务局征收调节金全额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一条  市自然资源局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经其公开交易或鉴证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信息及调节金征收费源信息推送给市税务局并抄送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根据费源信息开具缴款通知书，负责对未按时缴纳的缴费人及时催缴，并按规定计算、征收滞纳金。

市财政局根据本办法贯彻落实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相关规定，监督管理调节金。
第十二条  调节金缴纳义务时间和收缴方式。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调节金义务时间为签订合同约定土地价款结算当日，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相关规定根据成交价款的缴纳进度同步缴纳调节金。

（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再转让的，缴纳调节金义务时间为按照合同约定的缴款时限的1个月内，由转让人按规定调节金缴纳。
（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双方按合同支付价款及税费、调节金后，持缴纳票证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确认后按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调节金缴纳凭证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再转让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的要件。
第十三条  调节金主要统筹用于乡镇（街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整治、生态补偿、耕地保护激励补偿、土地复垦、失地农民保障以及对农村经济困难群众的社保补助和特困救助等。根据本办法征收的调节金全部由本级财政统一安排使用。
第十四条  调节金全额上缴国库，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管理。调节金具体缴库办法按照省级财政部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有关规定执行，暂填列政府预算收支分类科目“1039999其他收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除由财政部门代扣代缴调节金外，调节金缴纳义务人应在缴纳义务时间内缴纳调节金，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调节金的，按日加收调节金总额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随同调节金一并缴入国库。
第十六条  对伪造、变造合同或串通订立虚假合同以及采取违规篡改历史成本、虚列扣除项目等其他不正当手段逃避缴纳调节金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擅自减免调节金或者改变调节金征收范围、对象和标准的；
（二）隐瞒、坐支应当上缴的调节金的；
（三）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调节金的；
（四）不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将调节金缴入国库的；
（五）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八条  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上级政府出台新的相关政策，按新的政策执行。
